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办理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仅办理出国（境）证件
1.办理人员提交钉钉审批（OA审批——人事处——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）；
2.可前往人事处网站下载国家工作人员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（http://rsc.lsu.edu.cn/2024/0617/c2286a343456/page.htm）或直接到人事处填写申请函；
3.经人事处签字、校办盖章后持纸质申请函到丽水商会大厦三楼出入境管理局办理。
二、已有证件因私出国（境）
1.办理人员提交钉钉审批（OA审批——人事处——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）；
2.备案人员（副高以上人员到人事处领取证件；中层干部到组织部领取证件）；
3.入境回国后填写（OA审批——人事处——教职工入境报备，必要时填写组织关系恢复审批）；
4.备案人员入境回国后，于10天内交回出国（境）证件。
三、需新办理证件并持新证件因私出国（境）
1.办理人员提交钉钉审批（OA审批——人事处——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）；
2.可前往人事处网站下载国家工作人员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（http://rsc.lsu.edu.cn/2024/0617/c2286a343456/page.htm）或直接到人事处填写申请函；
3.经人事处签字、校办盖章后持纸质申请函到丽水商会大厦三楼出入境管理局办理；
4.入境回国后填写（OA审批——人事处——教职工入境报备，必要时填写组织关系恢复审批）；
5.备案人员入境回国后，于10天内交回出国（境）证件。

